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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情况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国防动员立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李强总理对推进国防动员法修订工作作出明确部署。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动员法是专门规范国防动员工作的基础性法律。现行国防动员法于2010年公布实施，对加强国防动员建设、提升国防动员能力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全球安全形势深刻变化、我国国防和军队改革持续深化，现行法在国防动员组织领导体制、军地职能配置等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亟须作出针对性修改完善。2019年，党中央对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作出决策部署。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国防动员法部分规定，要求“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因此，有必要修订国防动员法，贯彻落实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举措，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制度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研究起草修订草案送审稿。司法部在征求中央有关单位、地方人民政府、军队等方面意见基础上，会同中央军委法制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反复修改形成修订草案。修订草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二、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修订草案遵循以下总体思路：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明确国防动员坚持党的领导，将相关改革举措和实践中成熟做法转化为国家法律制度。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现行法与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等突出问题，增强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实效性。三是坚持统筹兼顾。兼顾经济建设与国防需要、地方与军队、平时与战时，科学设置制度机制。四是坚持法治协调。在充实完善国防动员法律制度的同时，注重与预备役人员法等法律法规做好衔接。
修订草案共14章80条，对现行法作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完善总则规定。增加国防动员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以及实行国防动员工作目标责任制等内容。（第一章）
（二）调整国防动员组织领导体制。明确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履行组织、指导、协调全国国防动员工作职能，并对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以及政府、军队等单位的职能作出规定。（第二章）
（三）健全国防动员基础工作制度。对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的编制主体、编制要求和编制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健全完善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相关制度。（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五条）
（四）建立后备兵员储备与征召制度。根据国防和军队改革实际，将现行法规定的预备役人员储备与征召制度调整为后备兵员储备与征召制度，并对后备兵员的储备原则、形式和征召程序等作出规定。（第五章）
（五）完善战略物资储备体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并对组织实施战略物资储备的主体、储备要求等作出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六）充实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制度。规定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有关部门依法承担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具体工作，有关军事机关协同开展相关工作，并对国防动员实施后的舆论宣传等作出规定。（第六十七条、第七十条）
此外，修订草案补充完善相关法律责任，增强制度刚性和约束力。（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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